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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計畫多重評估機制之分工與整合  

張錦俊 ( 科技政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 

壹、前言 

目前行政院之績效評估制度，可大致區分為「機關」層次與「計畫」層次之 

評估。就「機關」層次之績效評估而言，科技相關部會須接受兩個主要的「機關」層

次績效評估。首先為行政院國發會於 2001 年所發布實施之「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

效評估重點」(以下簡稱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該要點要求行政院所屬各機關辦理施政績

效評估。其二為由科技部主責之「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科技相關部會

署對於兩種機關績效評估之提報需求因而提出整合簡化之要求(林博文、徐玉梅，

2013)。本文所謂的跨部會計畫管考機制的整合與簡化，主要係針對科技相關部會之機

關層次的績效評估制度之整合簡化進行分析。 

  

在探討跨部會計畫管考機制的整合簡化機制之前，我們必須先行探討多重科技評估制

度之適當性，這將有助於我們後續由評估原理、評估目的等角度來系統分析整合機制

選擇，並進行制度設計，而非僅為簡化而簡化。行政院國發會對於「行政院所屬各機

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的立法說明中指出這項績效評估制度的基本架構是源於美國

1993 年所通過的 GPRA 法 (楊秀娟，2001)。因此，本文透過比較美國之政府績效成果

法(Governmn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以下簡稱 GPRA 法)與我國國發會之機

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間的原理差異進行比較，並探討美國 GPRA 法這類全政府績效評

估制度如何與美國之科技評估相整合，以符合科技機關所執行科技計畫之特性，並避

免缺乏彈性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因過度強調課責、單向式績效評斷所造成不利於

跨領域創新、不利於與利害關係人及社會需求連結的負面效果。 

  

在具體整合機制建議方面，本文仿效美國及南韓之作法，給予科技計畫評估特殊彈

性，具體整合途徑包括：重構國發會及科技部的施政目標、指標，藉由整合兩者的目

標指標構面，強化與目標客群連結的結果(Outcome)導向指標；簡化科技部之科技研發

部門成果效益評估機制；強化科技部之科技部門評估與受評機關間對於評估指標的對

話協商，而將科技部的評估角色轉移至著重於深入計畫評估與後設評估(審核各機關之

科技施政目標與指標，引導科技部會評估能量發展)等。 

  

貳、多重科技評估制度之必要性分析 

多重績效評估制度並不必然是負面的，而須考量下列因素，來作為是否簡化整合績效

評估制度時的評判依據 

• 不同的啟動評估機關是否有不同的評估目的及評估原理？ 

• 多重評估制度所產生的評估資訊，是否被使用於不同的決策？ 

• 多重評估的成本是否得到足夠的政治支持？ 

  



一、美國的多重科技評估體系的適當性分析 

以美國為例，如同我國行政院國發會所實施之年度施政績效評估制度，美國的績效評

估制度有 GPRA 法及 GPRAMA 法所建立之適用全體聯邦機關的採取指標監測途徑的政

府績效評估制度。除此之外，尚有小布希總統時期所推動評估機關部門落實總統管理

議程(Rresidential Management Agenda, PMA)的 PMA Scoreboard 及以總分評等來評估各機

關所執行計畫績效的方案審核評等工 

  

 

圖一美國科技績效評估體系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具(Program Assessment and Rating Tool, PART)。此外，尚有由國會所啟動而由政課責總

署(Government Accountability Office, GAO)、國會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國家科學院/國家研究理事會(NAS/NRC)等機構執行的深入計畫評估。以美國商

業部所主導的先進技術計畫(Advanced Technology Programe, ATP)為例，由於係針對已進

入商品化市場的企業進行研發補助，因此，在強調自由市場競爭、避免挑選贏家

(Picking Winner)的美國政治環境下，ATP 這類補助廠商研發之計畫特別具有敏感性，也



因此受到各個評估主體的關注。ATP 除了須向美國管理暨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ing, OMB)提報績效之外，亦須接受美國國會所啟動而由商業部或 GAO 所執

行之科技計畫評估，以及美國商業部下 NIST 所啟動的不同評估方法之評估。 

  

表一美國 ATP 計畫之多重科技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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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以美國的多重科技評估體系，可以由以下幾個角度來加以分析其多重評估的必要性： 

  

(一)多重評估目的與評估原理 

OMB 負責推動的政府績效與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GPRA)法，

主要目的在於藉由成果導向、機關自主的策略目標與績效指標訂定的途徑，由下而上

地促使聯邦機關之計畫成果能夠趨向顧客(民眾)需求。而 PMA Scoreboard，則是針對聯

邦執行 PMA 之行政改革成效進行評估課責(Greitens & Joaquin, 2010)。國會所啟動的計

畫評估則通常是聚焦於成本效益觀點 (Ruegg, 2007)，且不同於 GPRA 法所採用的指標

監測的評估途徑，它採取深入計畫評估的途徑。PART 則是聚焦於計畫進行分類、並給

予評分、權重、評等，以對於聯邦機關由上而下地進行績效比較及課責 (Dull, 2006)。 

  

(二)評估資訊之多重決策用途 

就評估資訊之決策用途的角度來看，GPRA 法與後續制定的 GPRA Modernization Act 

(GPRAMA)法之績效評估之主要目的為促進內部管理，因此它所採取的是讓聯邦機關自

主地由下而上，以顧客需求引導的策略目標與績效指標制定之績效評估途徑，藉由使

機關為其所執行計畫之績效負起責任，聚焦於績效進展及績效改善。GPRAMA 法便針

對評估所得之績效資訊之用於績效改善，設置了營運首長、績效改善官員、績效改善

會議等治理結構 (OMB, 2011b )，以促進績效資訊之使用。PART 評估則是意在以高度

可比較性的績效資訊及總分評等，突顯無效計畫，以引導國會刪減無效計畫，降低聯



邦政府預算支出。至於國會所啟動之以成本效益評估為主的科技計畫評估，則是作為

預算決策之用，例如，國會對於能源計畫的長期預算撥款，進行了事前評估及事後效

益評估，以作為預算決策之用。 

  

(三) 評估成本與政治支持 

多重科技評估須耗費相當大的成本，因此，許多聯邦科技機關如：NSF 及 NIH 都於計

畫中預留一定比例供執行評估之預算，各個聯邦科技機關也都投入大量人力與預算，

由專責單位、專業評估人員、績效資料資料庫等來支援多重科技評估所需的評估能

量。美國聯邦機關之所以投入大量預算人力，主要為因應美國行政立法分權體制的兩

黨政治競爭下(擴大公共支出/降低公共支出以減稅)的聯邦預算壓力所衍生對於政府預

算辯護之強大需求。而此一預算辯護壓力經由 GPRA 立法及 PART 等總統行政命令

等，具體地形成強制約束力量，尤其是 GPRA 法通過後，促使計畫評估大量增加 

(Breul, 2007)。簡言之，美國的分權體制、兩黨預算爭議及立法規範，促使聯邦機關的

多重科技評估得到大量預算支持。 

  

二、我國的多重科技體系之必要性分析 

對我國而言，多重科技評估制度的存在，同樣必須由上述三個角度來加以分析。 

  

(一)缺乏多重評估目的及評估原理 

由評估目的及評估原理的角度出發，行政院國發會所實施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採取

指標監測、總分評等及評等常態分配化的評估方式，顯示出其績效評估制度較重視可

比較性及績效課責。而科技部主責之「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亦屬於績效

指標匯整及成果效益文字敘述，兩者間，雖然前者係以各部會的策略目標來設定指

標，指標構面有所不同，後者(「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則並未與機關策略

目標作連結，而基本上由 Project 的層次來測量成果並進行權重計分，兩者雖在指標是

否對應機關策略目標方面有所不同，但基本上都屬於綜整式評估 (Summative 

Evaluation)，也就是都較聚焦於績效資訊的彙整與對照，並未表現出如同美國多重評估

制度的多重評估原理，因此，兩者間的績效評估制度，實有加以整合簡化之空間。 

  

(二) 績效資訊不具多重決策用途 

其次，由績效資訊用於決策的角度出發，雖然國發會所推動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採

取總分評等、高度可比較性的綜整式評估。但由於其所評估的對象，僅為作為績效規

劃用途之計畫，而非實際預算審查中之計畫，因此，高度可比較性的總分評等並無法

作為行政部門預算分配決策之用。科技部主責之「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

早先亦未作為科技計畫審議之預算分配決策之用，因此，兩者在決策用途方面並沒有

明顯差異。由此一角度來看，應可由績效資訊與科技決策相連結的角度，來加以思考

將兩者加以整合簡化。 



科技部回應各部會署簡化績效評估制度之建議，於民國 102 年將該工作納入民國 103

年科技計畫之審議作業中之作法 (林博文、徐玉梅，2013)，等於是藉由簡化整合機制

將原本與預算分配決策缺乏連結的「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與科技計畫審

議之預算分配決策相連結，此一整合方向有利於績效資訊應用於科技決策。 

  

參、美國之 GPRA 法與科技評估之整合經驗 

多重科技評估體系通常有其不同的評估目的與評估原理，以支持其多重科技 

評估體制存在的適當性。但除此之外，當進行部會科技管考機制整合設計時，亦應針

對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與科技計畫評估之間的相容性加以分析。須思考各個評估制

度之間的相容性或相斥性，方能由科技評估的角度，藉由兩者間相容與不相容之處，

來思考如何進行整合機制之設計。我國行政院國發會主責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係仿效

美國 GPRA 法，但我國制度設計上與美國 GPRA 法之運作原理與精神存在極大差異，

因此，當我們探討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與科技評估之相容性分析，可由兩個方向加

以分析，首先經由美國 GPRA 法與科技評估制度之間的整合經驗，以學習如何由促進

科技創新的角度來整合全政府績效評估與科技評估，其次則分析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

估與美國 GPRA 法的相異之處及其對於科技創新之影響，以便為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

估與科技評估之整合理出方向 。 

  

然而，由於我國行政院國發會所推動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之原始設計便與美國 GPRA

法有相當多的差異，且自 2001 年實施以來，已陸續歷經相當多的修改，本文擬藉由比

較分析兩者間的差異，並分析科技部現行之「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之評

估機制的應調整方向，以便由科技評估的觀點來作為整合簡化機制設計之基礎。 

  

林欣吾 (2002)針對 GPRA 法案是否適用於科技專案之績效評估進行評估，認為：「政

府部門研究發展專案計畫的績效評估，最基本的原則應為：從計畫成效面出發，利用

與計畫相關的指標觀察，提供給與計畫成效相關的專家進行長期實質觀察，以分析研

究計畫之長期策略規劃與計畫成效間的差異，並將績效評估的結果回饋至長期營運策

略中」。他基本上認為，各部會既有之科技計畫評估機制(如：經濟部科專計畫執行多

年的績效考評作業)基本上已經能與類似 GPRA 法的行政院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相

容。並認為：「配合行政院所屬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要點的實行，只需針對與美國研

究機構實行 GPRA 有所差異的部份，包括與預算的銜接、長期營運目標與專家形成方

式的一致性等方面作適當調整，也就能符合行政院績效評估要點的要求(林欣吾，

2002)。」 

  

一、給予科技計畫特殊彈性 

事實上，美國 GPRA 法針對聯邦政府各類計畫原則上係採取量化指標評估的 

途徑，然而，由於理解到科技研發計畫的成果不易規劃，研發的成果效益不易於短時

間展現等特性，因而給予科技機關特殊的彈性，其具體作法主要表現在兩個面向，包



括：1.OMB 與科技機關之間在策略目標、指標訂定上的彈性協商過程，以及讓科技機

關獨立於所屬部會成為獨立的策略目標及指標的提報單位，並讓同性質的科技計畫由

特定科技機關負責執行，以便使其策略目標及指標符合科技機關或科技計畫之特性。2.

質量化混合的評估方法。藉由 OMB 與科技機關間的協商，採取質化審查搭配量化評

估，得以讓科技計畫不致於受到過大的實際效益課責壓力，而影響到科技研發的長遠

創新發展。 

  

同樣地，南韓財政部自 2005 年起針對政府計畫推行 SABP(Self-Assessment of Budgetary 

Program)績效評估制度，各部會績效不良計畫將自動刪減最多 10%的預算（OECD, 

2007），但由於體認到科技研發計畫的特性，包括：科技計畫評估之特殊性：難以短

期產生成果、難以事先規劃預估成果及建立里程碑(Milestone)、難以用指標來評估研發

計畫、不易用於策略性預算分配等。因而，南韓政府讓科技計畫並不適用 SABP 制

度，此外，研發計畫為韓國的中程支出架構(相當於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下的中

程施政計畫)之績效評估制度下的一個計畫類別，這些都是給予科技機關及科技計畫之

績效評估有其特殊彈性。 

  

二、結果導向評估與多元利害關係人參與-機關中心 

傳統上科技計畫的決策是由科技社群自行決定，但在 GPRA 法施行後，便需與利害關

係人協商策略目標，Cozzens (2003)認為 GPRA 法將科技計畫之評估由原先各科技機關

尊重科技社群之專家同儕審查，朝向國會、利害關係人參與決策之方向變動。有許多

研究亦指出 GPRA 法案之評估之成果導向，代表著朝向創新體系之方向演進，促使科

技計畫朝向社會整體需求，以及朝向產業、學界、消費者需求等多元群體間的互動與

連結，以促進知識之創造、擴散與應用，GPRA 法之利害關係人諮詢之取向，提供多

元利害關係人之觀點在評估架構中進行互動之場域。GPRA 法的結果導向績效評估，

對科技計畫而言，等於將科技計畫的成果導向目標客群需求，而非純粹由科技專家的

觀點出發，也因此，各機關能夠多元地由機關中心的觀點出發來訂定策略性目標及指

標。 

  

三、以計畫成果來衡量科技機關之顧客導向進展 

GPRA 法為促使機關為其計畫績效負責，將預算審查中的計畫作為績效評估的標的，

而非如同早期的績效評估制度，另行創設一個績效規劃之計畫分析單元。此一以計畫

績效來衡量機關績效之制度，呼應了以成果來衡量機關績效的基本思維，這有助於使

科技研發能與目標客群之福祉提升相扣合，而不僅以研發本身為目的。此外，GPRA

法透過極具彈性的機關由下而上的策略目標、指標擬訂等作法，使 GPRA 法給予科技

機關在目標設定上的更大自主性，在績效表現上，較能反應其計畫特性。其績效可比

較性較 PART 為低，且著重在機關之計畫績效的在指標基準(Baseline)下的成長趨勢與

績效改善。此一績效評估途徑，較重視績效資訊用於提升機關的內部管理，對於科技



計畫而言，讓科技機關能夠依其計畫特性而採用多元的評估方法，而不須因為評估制

度的一體適用而限制了科技創新。 

  

四、兼顧跨領域研究的質化/量化整合評估 

(一)質量化整合評估 

GPRA 法及 PART 評估制度要求包括研究出資機關在內的各機關須建立量化績效目標，

促成美國科技計畫評估的量化方法發展，科技機關因而發展許多指標以滿足此一需

求。此外，科技計畫朝向創新體系方向之發展，重視連結與互動，也促使科技機關必

須測量知識擴散等外溢效果(Spillover)。此一質量化整合評估之途徑對於科技創新之影

響可由以下幾點加以分析： 

  

(二)以量化指標促進跨學門應用研發 

Erno-Kjolhede & Hansson (2011)運用 Gibbons 早先所提出的區分 Mode 1 研究、Mode 2 研

究的概念來分析績效測量，他們認為由於科技研究由 Mode1 朝向 Mode2 趨勢發展，

Mode2 研究須與使用者與利害關係人密切互動，日益重視跨科學學門，並專注於問題

解決與應用。他們認為傳統的質化專家審查係為 Mode 1 研究下的同儕評估，其研究成

果通常經由同儕專家審查加以評估，並發表於期刊中，這並不利於跨領域、跨部門的

Mode 2 的研究之績效評估。因此，不僅是質化評估方法可能不適用於 Mode 2 研發活動

的績效評估，連部分量化指標(如期刊論文等)亦可能不適用於 Mode 2 研究評估。Erno-

Kjolhede & Hansson (2011)進一步認為這些專家審查及期刊論文產出都是主流學術傳統的

產物，而可能阻礙了不確定、具風險、跨學科、不為研究社群多數認可的新的關鍵知

識之發展，強化學術保守主義而阻礙創新。 

  

就評估方法而言，採用量化指標為評估基礎的 GPRA 法之政府績效評估制度促使各個

科技機關，在質化專家審查之外，以量化評估定期提供績效資訊，這有助於指標由學

術利基(Niches of Academia)轉移至決策的策略性位置(Michelson, 2006)。OECD 研究報告

亦肯定量化與質化評估方法之整合，認為無論被評估政策類型為何(財務支援產業研

發、大型科技計畫、擴散導向計畫)，評估方法都應混合質化與量化評估方法以涵蓋評

估過程的全部面向(OECD, 1997)。Erno-Kjolhede & Hansson (2011)的觀點也顯示出不同性

質的科技計畫應適用不同的評估方法。 

  

(三)交叉比對評估正確性 

廣泛應用更多質化分析與量化形式分析相互搭配，可避免虛假準確性(False Precision)之

問題。質化與量化混合方法可讓評估者能夠挑選適合的績效評估方法 (Michelson, 

2006)。許多研究亦指出僅仰賴量化之書目計量方法，可能造成偏誤，例如：研究者可

能藉由切割相似研究的方式來誤導量化績效評估，或者會選擇熱門研究主題，以提高

被引用之機率，因而，許多科技機關認為應該採用質化的個案深入分析、同儕審查，



搭配量化評估方法，以避免績效測量之偏誤。Garrett-Jones(2000)也持相同觀點，認為美

國的多元評估途徑可以提供績效測量正確性的交叉比對(Triangulation)。 

  

五、GPRA 法對科技評估之局限性 

(一)不易測量非線性創新 

研究、創新與科技政策對於評估者形成許多測量的挑戰，例如：難以完全評估的效益

及成本、相關外溢效果、軟性的制度與學習效果等。尤其當科技創新計畫具有多重目

標，涉及夥伴關係聯盟、促進研究網絡及群聚的能量等目標時，所面臨之挑戰更大

(Shapira & Kuhlmann, 2003)。 

  

Langford 便指出，大學研究與國家效益的關係常被假定為上市公司的形成、專利取

得。反之，其它形式的產學合作關係(如：契約、聯盟、顧問)，以及畢業生的生涯路徑

等，往往因不易測量而被明顯低估，研究者及大學傾向那些易於被直接測量的專利與

公司上市等活動，而非難以測量但對社會極有用的活動成果。因此，雖然高層次的政

策已認知到創新的非線性本質，測量仍然基於創新的線性模型。 

  

(二) 不利於策略性決策 

Kuhlmann (2003)研究指出，因應創新體系之發展下，科技評估之發展趨勢由原先狹隘的

方案的經濟與效率觀點，朝向更全面的關注附加議題，例如：政策工具的適當性，以

及關注績效改善與策略發展。此一評估與策略之連結促使科技前瞻(Technology 

Foresight)與技術評估(Technology Assessment)被用於輔助及補充評估(Evaluation)。科技政

策評估不僅採取更為彈性化、實驗性的政策組合(Policy Portfolio)概念外，甚至進一步的

設計完善的監測、評估及標竿比較的制度，以支持政策分析並回饋至策略發展。也就

是說策略成為評估之重心，而不在於控管課責。 

  

(三) 不利於規劃-執行-評估之政策循環 

Kuhlmann (2003)認為，科技計畫評估途徑由原先獨立評估者產生含有證據及論點強調客

觀中立性(Objective Neutrality)的綜整性評估(Summative Evaluation)，朝向更為形成式

(Formative)評估途徑，在此一途徑中的評估者扮演顧問角色，以及引入所有相關利害關

係人的學習實務的中介者(Mediator)角色，不僅提供獨立分析，也提供建議。美國

GPRA 法雖然相較於 PART 較具彈性與方法對話，但仍屬於傳統綜整式評估，將被評估

者與評估者加以二元劃分，自認為客觀，卻未能認知到被評估者與評估者間的動態對

話關係的重要。創新導向之科技評估強調形成式評估，Kuhlmann (2003)認為形成式評估

的評估原理是參與行動者間的協商，與傳統方法論不同的是，評估結果的目的不再是

一組結論、建議或價值判斷，在評估過程中參與行動者間的溝通成為重點，此一過程

是有意識地採取參與式途徑。在評估的時間架構上，深入計畫評估相較於 GPRA 法更

趨近形成式評估，GPRA 法之四年目標規劃及年度、季度績效提報，具有更長期的成

效評估時間架構。新公共管理取向、以課責為重心之績效評估試圖將具有長期影響、



成效須長期顯現的科技創新計畫的成果在一個較短期、與政治人物選舉週期接近的時

間架構下進行檢視，因而可能與科技創新政策之評估原理相衝突。 

  

我們可以簡要地說明兩者間的區別，綜整式評估強調課責，強調被評估者間的相互比

較與競爭;形成式評估則是重視被評估者與評估者間、被評估者間的互動、協商與連

結，並從中取得策略性決策所需之資訊。Kuhlmann (2003)認為隨著創新計畫之複雜度升

高，相關機構的任務日益增加，綜整式評估的績效測量會顯現出其限制，它無法提供

形成式評估決策與學習所需資訊。 

  

六、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與 GRPA 法比較及其影響 

美國 GPRA 法與我國國發會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有許多差異，而此一差 

異也對於科技評估具有不同的影響意涵。以下將先概述兩者間的差異所在，並分析其

對於科技評估的影響。 

  

(一) 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演進-強化由上而下課責 

我國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雖仿效美國 GPRA 法，但兩者間有許多不同，就指標構面而

言，由部會依據四個構面：業務成果、行政效率、財務管理、組織學習等四個面向的

策略目標，分別訂定策略目標之衡量指標(行政院經濟部，2009)。國發會此一指標構面

係逐步演進而來，民國 91-94 年度期間的評分系統採行績效總分制，根據各個策略績效

目標達成情形及其相對應的權數比例，加總計算出受評機關之績效總分，由於各部會

的自評成績普遍偏高而引起非議。國發會因而仿效美國小布希總統時期的 PMA 的做

法，自民國 95 年度以後改採燈號管理制，綠燈代表績效良好、黃燈代表績效合格、紅

燈代表績效欠佳及白燈代表績效不明，再根據績效燈號綜合分析做成該機關的績效總

評(張四明，2009) 。民國 98 年度起更進一步運用「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精神，分別 

  



 
圖二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演進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從「業務成果」、「行政效率」、「財務管理」、「組織學習」等四個面向，來訂定

各機關關鍵策略目標及關鍵績效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 KPI），此外，行政院

亦選列若干共同性目標，納入機關施政績效評估的範圍(張四明，2009)。 

  

(二)GPRA 法與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之評估原理比較 

由前述我國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的演進過程，我們可以看出兩者間評估 

原理、評估目的上的差異，而這差異對於科技評估亦具有不同的意涵，我們將其概要

地整理為表二。GPRA 法是以機關由下而上的策略發展，因此其策略目標、指標均透

過利害關係人徵詢，並讓機關高度自主地決定，並以成果導向指標的訂定來引導機關

施政朝向顧客(社會)需求，因此，GPRA 法並未將績效評估以總分評等的方式表現，而

是採用個別機關相對於績效指標基準的績效進展趨勢來衡量其機關績效。相對地，我

國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則是將機關作為評估客體，透過平衡計分卡的目標及指標

構面，以總分評等及評等常態分配化來衡量機關施政績效， 

  

表二我國與美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之比較 



 

資料來源: 本研究整理 

  

這反應出對於績效的可比較性及課責的評估重心。受評機關在目標及指標上的自主性

也相對受到限縮，因為目標內容並不僅為機關計畫成果，且目標的擬定過程並未強制

須經過利害關係人徵詢，反而明文訂定須配合總統及行政院施政方針。 

  

(三)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對科技評估之影響 

1.機關自主性、評估方法多元性受限： 

適用於政府各機關的績效評估制度使得各類計畫間及同類計畫間得以相互比較，作為

預算決策之參考。然而，當科技機關欲整合自身績效評估需求與政府整體評估要求

時，每個機關必須發展最能滿足其自身特定目的的管理及提報載具之途徑。這使得各

類科技機關間需維持績效評估的多樣性。 

  

王健全(2002)亦認為不同領域應顧及不同的專業特質，否則不同科技領域採用相同準則

(如:目標、績效等)予以判斷、評估時，將使研究單位或部會在目標導向的考量下，選

擇容易展現績效的領域進行，使科技資源誤導至短期、創新不足的領域，而減少長

期、高風險、創新性大的領域，反而不利於整體經濟的升級與轉型。 

  



中央評估機關與部會科技機關間針對評估方法論之對話極為重要。 

Michelson (2006)認為用於評估各機關績效的政府整體績效評估途徑與機關內的計畫績效

評估間仍存在緊張關係。這可能原因有三 

• 計畫管理人與上層機關管理當局間的缺乏溝通 

• 長期存在之固有習慣 

• 特定評估方法對於特定議題的適用性。 

  

以美國 GPRA 法之作法而言，它將科技機關成為獨立的績效提報機關，使其得以依其

任務特性發展其科技目標及評估指標，而中央評估機關 OMB 透過與科技機關之協商對

話，給予科技機關績效評估方法採用的彈性，通常會與其原有的科技計畫評估作業相

配合，而促進其計畫評分析能量的發展。這使得科技計畫不致受到過度的課責壓力，

而使受評機關直接面對利害關係人，自主地決定策略目標與指標，並與社會需求作連

結。反之，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則是重在總分評等及相互比較，對於成果相對

不易短期顯現及規劃的科技機關須面對較大的課責壓力。策略目標的訂定依據明文規

定須依據總統及行政院施政方針，這使得機關的自主空間也較為受限。當然，這也可

以說是反應我國仿效日本的全國科技發展會議及國家科技發展計畫的產官學利害關係

人決策參與的決策模式，也反應出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須藉由與國家科技發展計畫

相連結，以強化與社會需求連結。 

  

2.平衡計分卡限縮科技計畫與目標客群之連結 

國發會於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中所採用「平衡計分卡」（Balanced Scorecard, BSC）

之「業務成果」、「行政效率」、「財務管理」、「組織學習」等四個面向的績效目

標，在行政效率、財務管理、組織學習這三個層面，與對民眾的產生的結果的關連，

並不明確。事實上，若依美國 GPRA 法之結果導向的績效評估思維來看，「行政效

率」、「財務管理」、「組織學習」應為施政的投入面之過程，它所能對於民眾所產

生之結果，應由「業務成果」去衡量。由此角度來看，以平衡計分卡而建立的策略目

標、績效指標的四個面向，淡化了成果導向指標之效果。對科技計畫評估而言，原本

GPRA 法的結果導向評估指標，有助於引導原本以專家審查為主的科技計畫評估朝向

對於計畫服務對象(顧客)產生之策略目標與結果指標，但國發會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之

目標與指標構面，降低了此一結果導向所能趨向社會(顧客)需求之應用導向效果，因而

不利於科技創新。 

  

3.限縮受評機關之目標設定權限 

由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的演變過程，我們可以看到其評估制度設計所 

反映的評估原理與 GPRA 法極為不同。GPRA 法所重視的是機關由下而上，基於機關

任務及服務對象而訂定其策略目標與結果導向績效指標，它所重視的是機關自主地藉

由顧客需求導向來發展其策略目標，相對地，國發會自 98 年起所引入的「平衡計分

卡」，較類似美國小布希總統時期之 Scoreboard，主要在評估機關在各項公共管理措施



的落實程程度，用意在於由上而下地落實課責，以達到降低政府預算支出的目的。我

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已改變了原本促使機關由下而上自主發展策略目標、顧客導

向的 GPRA 法之評估原理與效果，因而也相對較難以如同美國 GPRA 法一般地藉由機

關自主地朝向目標客群的結果目標設定，引導機關之施政與社會需求連結而促進科技

創新。 

  

4.指標監測的局限性 

指標監測途徑具有的優點包括 

• 評估資訊簡要且成本低廉。 

• 評估資訊高度可比較性。 

• 評估時間架構較短。 

  

深入計畫評估，相對於指標監測之評估途徑，則具有以下的優點： 

• 可因應不同層級決策者之評估資訊需求，以個案研究來建構分析模型，而使得計畫

管理人可以取得對其有意義的評估資訊，而非僅測量整體結果難以區別個別措施之政

策效果。 

• 能區分結果之產生是否與計畫投入有關聯。 

• 評估時間架構較長。 

  

GPRA 法以及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這類評估制度，要求各機關制定五年策略目

標規劃、年度績效計畫並針對各個目標選定量化指標，這使得科技機關之績效評估必

須在較具體、較短的時間架構中被評估。這與早期科技評估仰賴專家審查，強調學術

自主、科技社群自主的科技政策的評估架構極為不同。以美國為例，美國在強調量化

指標監測的 GPRA 法施行前的傳統評估認為研發活動意在確保人才及知識庫，以便在

未來長期地提供問題解決方案，而其內容與時程則無法預測(Cozzens, 1995)，此一尊重

科技社群的自治文化(Culture of Autonomy)與 GPRA 法之政府績效評估制度下的規劃文

化(Culture of Planning)極為不同。 

  

雖然，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與美國 GPRA 法這類的量化指標監測制度和不同於

深入計畫評估(In-depth Program Evaluation)，兩者在評估途徑及原理方面有許多差異，但

GPRA 法尊重科技計畫的特殊性，以及科技機關既有的多元方法，加上 GPRA 法中明

定預算審查中的計畫為績效測量基本單元 (Breul, 2007)，這兩個因素使得 GPRA 法的實

施促成了科技計畫的深入計畫評估的數量上的大量增加，也促使包括科技機關在內的

聯邦機關大幅提升其計畫績效評估能量 (Ruegg, 2007)。 

  

事實上，GPRA 法不僅是單向地評估聯邦機關，單向地進行績效資訊綜整排比，它由

以下兩個途徑強化了深入計畫評估的發展： 

  



 

圖三 南韓科技評估體系 

資料來源：張錦俊、林彥廷(2013) 

  

• 藉由後設評估，介入聯邦機關的評估方法發展，以提升聯邦機關的評估能量 

• 將指標的產生與科技機關的深入計畫評估相連結 

  

此外，Obama 政府的政府績效評估政策的重點，更是聚焦於深入計畫評估， 

認為它有助於聯邦機關之自我管理。由圖三中，我們可以看出美國政府因指標監測途

徑對科技評估的局限性，因而給予科技機關更多彈性。指標監測、深入計畫評估、後

設評估成為美國的政府績效評估制度的三大支柱，三者間並不是相互替代關係，而是

相互支持關係。韓國的科技評估體系亦是如此，可以看出其科技評估體系，包括由科

技機關指標自評所構成之指標監測制度，尚包括深入計畫評估及後設評估(張錦俊、林

彥廷，2013)。 

  

肆、我國多重績效評估制度整合及簡化途徑建議 

國發會推動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係由各機關依據「業務成果」、「行政效率」、「財

務管理」、「組織學習」等四個平衡計分卡的面向，來訂定關鍵策略目標及關鍵績效

指標，以經濟部 101 年的年度績效報告為例，便訂定 8 項關鍵策略目標，17 項關鍵策

略指標；除了關鍵策略目標外，尚有 4 項共同性目標，7 項共同性指標。共同性目標多

為行政、財務管理面向之績效，如 政策研究、法規鬆綁、 人力資源管理。若欲簡化

部會同時面對國發會及科技部之機關層次績效評估之壓力，可由以下幾個途徑進行： 

  

一、調整國發會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之目標結構 

國發會的機關績效目標結構可以幾個方式加以簡化整合 



• 針對科技相關部會的策略目標，僅要求須提報各機關「業務成果」之目標及成果(僅

測量科技計畫對目標客群所產生之 Outcome)，並改變科技機關之總分計算方式，如

此，可以更強化科技計畫的成果導向而與社會需求更加連結。 

• 國發會現行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中，共同性目標多為行政、財務管理面向之績

效，若將共同性目標之構面改為針對科技相關部會之科技施政目標，並由科技部提供

統一的科技施政目標之構面及指標，或者，由科技部審核各科技機關所提交之科技施

政目標及指標後送國發會核定。如此，可使科技機關能同時因應國發會與科技部之機

關層次績效評估制度。 

  

二、科技部之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機制簡化 

可採取以下二個方式： 

(一)整合科技部之機關層次與計畫層次績效評估-計畫評估與機關評估合一 

科技部現行的「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業，係由各個科技研發機關進行

重要成果效益綜述及檢討與建議，重要成果效益綜述的主要內容包括： 

• 科技施政重點架構圖 

• 計畫、經費、人力分析 

• 重要成果效益及重大突破 

  

在重要成果效益及重大突破項下，則將各機關所執行之研發計畫依據以下幾個構面進

行成果效益提報，並在成果效益提報中依據科技部提供之量化績效指標選列量化指

標： 

• 學術成就(科技基礎研究) 

• 技術創新(科技整合創新) 

• 經濟效益(產業經濟發展) 

• 社會影響(民生社會發展、環境安全永續) 

• 其他效益 

  

科技部現行的科技部門成效評估機制，主要為科技研發部門的成果提報，及 

提供指標清單供選列，與科技部「計畫」層次評估制度所採用的科技計畫績效評估題

目及供選用量化指標的構面相同，績效指標也相同。因此，科技部之「科技研發績效

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業，未來可效法美國 GPRA 法案，以計畫績效來評估機關績效

的方式。將科技部的「計畫」層次的績效評估作業與「機關」層次的「科技研發績效

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業合而為一，以簡化機關提報績效之負擔。也就是不另行進行 

「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業。 

  

此一整合機制對於績效評估制度而言尚有另一層意義，它效法美國 GPRA 法之作法，

以實際預算審查依據之年度綱要計畫，作為機關績效的分析單元，將可使機關不再須



另外提報國發會所進行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此為非預算計畫之績效規劃)。而達到簡化

評估作業的目的。 

  

(二)重構科技部門成果效益評估機制之評估構面-與科技計畫審議相連結 

科技部為回應各部會署要求簡化之建議，已於民國 102 年將該工作納入民國 103 年的

科技計畫之審議作業中，針對科技預算機關，採用由執行綜效、政策綜效、創新能力

三個評估構面所構成之績效評估制度，其重點分述如下： 

• 執行綜效項下的評估重點為資源運用、重大產出效益、目標達成情形等。 

• 政策綜效項下，評估重點為與機關施政及科技政策目標之關係。 

• 創新能力項下，評估重點為科技計畫管理、創新成果及合作發展之情形。 

  

從促進評估資訊回饋至決策之角度而言，將科技部門績效評估簡化後與科技計畫審議

相連結，有助於評估資訊被決策者使用，目前雖僅供科技預算審議之參考，尚未用於

科技預算的優先排序。但其評估構面是否能有助於科技預算的策略性決策？是否適用

於不同性質的科技計畫？是評估機制設計時須思考的面向。 

  

上述三個評估構面，就政策綜效構面而言，究竟應依據由上而下的國家科技發展計

畫、各部會的關鍵策略目標，或者另行整合出年度的行動計畫，存在執行上的困難。

本研究認為應可進一步簡化，去除政策綜效之評估構面。此外，亦可去除創新能力之

管理構面。 

最後，當科技部門績效評估與科技計畫審議相連結時，究竟應針對全體科技部門採取

一套評估制度，還是針對基礎研究、任務導向研究等類別科技計畫採取不同的評估制

度或給予不同權重計算方式，是值得考慮的面向。以日本為例，日本政府將科技預算

區分為四大類：基礎研究(約佔研發總經費的四成)、政策任務導向研究、制度改革措

施、其他。而進行預算優先排序的科技計畫評估僅限於政策任務導向研發，基礎研

究、國防科技、國家級研究機構之研發計畫都不列入計畫評估評等的優先排序評估之

中(Stenberg & Nagano, 2009)。 

  

三、強化長期效益之評估-深入計畫評估與後設評估 

若簡化或省略科技部門績效評估制度，可將評估的重心由績效指標監測之外 

，轉而加強深入計畫評估(採取不同的評估原理與方法)，這會有助於在國發會機關績效

評估制度的四年績效規劃、年度績效規劃之較短期評估時間下，以較長期的科技計畫

成效展現觀點，促進效益的適當測量，避免短期效益課責壓力扭曲長期效益之展現。

此外，亦可加強後設評估，針對受評機關之目標、指標適當性進行評估與對話，以有

助於各科技機關的評估分析能量之發展 

  

(一)深入計畫評估 

績效指標監測的評估途徑之優點在於績效資訊的綜整具高度可比較性及課 



責，但「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業之指標選列，因顧及科技計畫的性質

差異而提供五個構面下的 31 項指標供科技部門選列，但也因此降低其可比較性。此

外，績效指標監測並不利於科技決策所需的策略性決策，也不利於較長期方能顯現成

果的研發。 

  

因此，科技部未來可效法美國、韓國之科技評估體系，強化不定期的深入計畫評估，

此外，應可效法美國 GPRA 法實施中，OMB 讓科技機關自行發展目標構面及透過機關

自行執行之計畫評估產生指標，使指標監測與計畫評估發展相結合，這除了符合美國

近年政府績效評估制度重視強化受評機關發展績效評估分析能量的趨勢，對於受評科

技機關有以下幾項優點： 

• 促進科技機關之計畫評估分析能量發展 

• 讓科技機關能夠具有較一般機關更大的評估作業上的彈性與自主權 

• 符合科技機關之內部決策所需。 

• 績效評估資訊更能因應科技計畫性質的差異。 

  

(二)後設評估 

美國 OMB 實施機關績效評估，並未針對科技機關採取一體適用的指標或指標清單，而

是讓科技機關成為獨立於所屬部會的受評機關，這有助於科技機關取得在績效評估上

的彈性。 

  

而 OMB 在評估上的監督，便是在於績效目標指標設定、評估方法上的介入與對話，確

保指標基準(Baseline)訂定的適當性等。因此，未來科技部之科技研發部門成果效益評

估亦應同時兼顧彈性及監督，針對目標指標選定的適當性進行干預，並發揮績效進展

的引導作用，如此，將能與各科技機關既有的評估方法與評估需求(如：科專計畫評估)

更密切整合。 

  

近年美國 OMB 及白宮科技政策辦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STP)致力於推

動科技政策科學(Science of Science Policy)，協助聯邦機關發展其科技施政的成果導向目

標、建立施政績效評估的程序及時程，並聚焦於高績效計畫。OMB 及 OSTP 此一作

為，便是在於幫助科技機關藉由分析工具來提升其研發投資組合的管理及掌握科技投

資之影響，也就是教導科技機關如何分析與評估科技決策。 

此一變革方向，須要投入人力及資源建立科技部之評估分析能量，方能對受評機關進

行評估作業及方法上的干預，並擬定績效評估能量的發展方案。 

  

伍、結語 

本研究首先由美國之多重科技評估制度所依據的評估原理、決策目的等面向之分析，

呈現出多重科技評估評估的必要性及隱含的促進科技創新之意涵，並藉由美國多重評

估制度與我國多重評估制度之比較，由創新導向之評估原理、決策目的連結等角度，



先行評估我國現行多重科技評估制度所隱含之評估目的、原理，以決定是否應加以簡

化及應如何整合簡化。我國國發會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與科技部的科技研發績效部門

成果效益評估兩者均屬於綜整式評估，缺乏評估機關與被評估機關間的評估方法互

動，指標結構亦較缺乏結果導向(缺乏與目標客群之連結)，且均未與預算優先排序等決

策相連結，因此，有必要進行相關整合簡化，以使其更有利於誘導研發成果應用與目

標客群需求之連結。 

  

國發會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雖仿效自美國 GPRA 法，但它所採用的平衡計分卡指

標強調由下而上課責以及評分的常態分布，較缺乏與被評估者間的對話與溝通，較難

以反應科技計畫(尤其是非線性創新)評估所需的彈性。我們藉由比較 GPRA 法與國發會

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之指標結構、指標定訂過程之差異，經由探討美國 GPRA 法與

科技評估間的相容性與相斥性，來思考我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制度與科技研發績效部

門成果效益評估之間的整合簡化方向。GPRA 法有其有利於科技創新的成分，亦有不

利於科技創新的成分，而我國國發會的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又因制度演進強化了課責與

可比較性，並且在目標及指標構面、評估重心及結果導向、質量化評估整合、決策用

途、利害關係人參與、指標及評估方法協商、成效評估時間架構等面向上，都較

GPRA 法更缺乏制度彈性、缺乏參與，因而更不利於科技創新。 

  

本研究因而建議採取以下幾項途徑來整合我國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及科技研發部門成

效評估，以強化科技評估的創新導向。一、調整國發會之機關施政績效評估之目標結

構，針對科技相關部會的策略目標，僅要求須提報各機關「業務成果」之目標及成果

(僅測量科技計畫對目標客群所產生之 Outcome)，強化科技計畫的成果導向及與社會需

求連結。此外，可將共同性目標之構面改為針對科技相關部會之科技施政目標，並由

科技部提供統一的科技施政目標之構面及指標，二、簡化科技部之科技研發績效部門

成果效益評估機制，可整合科技部之科技研發部門績效評估之計畫評估與機關評估合

而為一。除了前述對於指標監測制度的整合簡化之外，科技部可將重心轉移至強化長

期效益之評估，轉而加強深入計畫評估(採取不同的評估原理與方法)及各科技機關的評

估分析能量之發展。科技部之「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業，未來可效法

美國 GPRA 法，以計畫績效來評估機關績效的方式。將科技部的「計畫」層次的績效

評估作業與「機關」層次的「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業合而為一，以簡

化機關提報績效之負擔。也就是不另行進行 「科技研發績效部門成果效益」評估作

業。或重構簡化科技部門成果效益評估機制之評估構面，而與科技計畫審議相連結，

以促進評估資訊被決策者使用，並考慮仿效日本，針對基礎研究、任務導向研究等類

別科技計畫採取不同的評估制度或給予不同權重計算方式。 

  

本文除了由目標指標構面、計畫評估與機關評估合一等面向提出整合機制設計，並在

指標監測之外，提議強化深入計畫評估與後設評估之面向，如此除了能夠強化各科技

機關之分析能量及內部管理需求，亦能夠將科技部的評估角色轉為一個中介者、溝通



協調的角色，聚焦於科技計畫的跨部門協調及管理，並藉由績效指標監測制度的重

構，給予科技機關更大的彈性，使科技計畫執行更切合社會公眾之需求，更有利於跨

學門整合，並納入更密切的溝通與對話，以符合創新導向科技政策之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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